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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办法 
 

依据《天津大学 2022 年工程博士招生简章》，结合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 2022年工程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工程博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报考条件 

（一）基本要求 

符合《天津大学 2022年工程博士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条件。 

（二）学院要求 

1. 考生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各专业，及材料科学与工

程相关专业，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机械学、力学、电子信息、

生物医学等专业。 

2. 报考资格 

除学校规定外，考生须提前联系报考导师并获得报考导师撰写的

推荐信（使用学校提供的《专家推荐书》模板）。 

（三）我院 2022年拟面向国家重点行业、领域以及创新型企业以

项目制方式招收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单列。 

 

三、招生专业及导师名单 

招生专业 导师名单 

机械 

（代码 085500） 

王东坡、徐连勇、刘家臣、赵乃勤、胡文彬、刘永长、

吴水林、 李悦生、邓意达、邓彩艳、杨新岐、高志明、

潘莉、袁晓燕、邸新杰、李**、杨立军、叶福兴、黄远、

李朝阳、郑俊萍、申俊琦、余黎明、韩永典、程方杰、

何春年、马宗青、宋东坡、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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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 

（代码 085800） 

崔振铎、钟澄、叶**、封伟、冯奕钰、何芳、侯峰、        

马卫兵、  罗震、许运华、马哲、蔡舒、季惠明、         

康建立 

 

四、申请材料 

（一）材料清单 

《天津大学 2022年工程博士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交的申请

材料。 

（二）对应《天津大学 2022 年工程博士招生简章》中材料清单

中内容的补充说明： 

1.报考天津大学工程博士研究生研究计划书，要求 3000字左右，

对应学校要求清单（4）。其中非全日制考生须在研究计划书中包含

以下内容：目前从事工作对所在领域、所在行业工程技术革新、所在

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可在已有成果、在研进展以及未来方

向等方面论述。 

2.硕士学位论文摘要，要求不少于 3000 字，对应学校要求清单

（10）。 

3.报考导师撰写的推荐信（使用学校提供的《专家推荐书》模板），

对应学校要求清单（15）。 

4.专家推荐书，提供至少 2份专家推荐书，应届硕士毕业生由考

生的硕士指导教师撰写 1份，其余要求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撰写，

对应学校要求清单（16）。 

所有考生应将申请材料在学校规定之日前上传至天津大学博士

招生报名系统，方可视为报名有效。纸质材料按顺序整理好于现场确

认时提交。 

 

五、考核录取 

（一）初选 

在考生提交材料后，由学院成立不少于 5位博导的申请材料初审

小组，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对其申报资格进行初选，并提

出进入综合考核阶段的考生名单。审查结果将依照学校日程安排，通

过报名系统认证状态向考生反馈。 

初选审核材料的依据主要包括： 

1.考生学习工作期间的工程实践类课题研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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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在所报考专业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突出成绩、科研能力及

学术水平等（例如已取得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代表

作，已公告的专利等）； 

3.考生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所具有的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理论

基础和专业知识，工程实践能力或潜力，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

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

或潜力等。 

（二）综合考核 

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和《资格审查初审合格证明》，参加由学院组织的综合考核。由学院

组织不少于 5人的综合考核小组，对进入综合考核阶段的考生进行综

合考核评价。 

综合考核分为专业实践考核环节和面试环节。专业实践考核由各

专业利用现有实验平台对本专业考生的基础实践能力进行考察，成绩

满分为 100分，仅作为综合考核参考，不计入综合考核总成绩；面试

环节由考生以学术报告形式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工程实践类课

题研究经历、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对报考专业研究的动态了解及未来

研究计划等，报告时间 20 分钟，面试小组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提

问环节时间 10-15分钟，依据考生的表现情况打分。 

以硕士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通过专业考核后，安排组织

加试政治理论课和两门专业课，满分均为 100分，成绩须达到合格线。 

综合考核评分指标如下： 

 

综合考核面试环节评分标准（100分） 

外国语（10分） 外国语能力综合测评。 

学术基本测评 

（20分） 

考察考生学习工作经历、工程实践类课题研究经

历、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等。 

学术综合测评 

（20分） 

考察考生对报考专业研究的动态了解及未来研

究计划、考生所具有的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理论基

础和专业知识等。 

综合素质与能力 

（50分） 

考察考生工程实践能力或潜力，解决复杂工程技

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或潜力、表达与交

流能力、工程伦理、职业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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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原则 

1.以分数优先的原则，按照综合考核面试环节总成绩从高到低的

顺序录取（若总成绩相同，综合素质与能力分数高者优先录取）。 

2.各类专项计划招收的工程博士生以及面向本校提前选拔招收

的工程博士生均计入各学院工程博士总招生计划内。 

3.为保障招生计划落实以及维护招生的严肃性，拟录取后如放弃

拟录取资格请在公示期内提出，公示期结束后学校将整理数据并制作

有关拟录取材料。公示期结束后提出放弃拟录取资格不予受理，务请

慎重。 

 

六、监督机制 

凡对录取结果持有异议的考生或导师，可在公示期间进行申诉。

申诉人可首先向学院提交书面署名申诉书及有关证明材料，由学院研

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或导师提出的申诉进行调查及处理；如

对院级处理结果不服，可在院级处理结果下达后 5个工作日内向天津

大学研究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申诉。 

学院申诉电话：022-85356700 

        申诉邮箱：clyj@tju.edu.cn 

        办公联系地址：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31楼 C区 304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一）关于博士的报考、初选、综合考核及录取等通知均在本学

院网页（http://mse.tju.edu.cn/）通知公告栏目公告，请考生随时

关注，学院不再另行通知考生。 

咨询电话：022-85356700       

联系邮箱：clyj@tju.edu.cn 

联 系 人：李老师 

（二）本招生办法由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三）如遇主管部门政策变化或疫情防控需要，我校招生简章各

环节、流程或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做相应调整，请务必关注我校研

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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